
1.招标条件

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已由湖州市南浔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 以 2512-33050

3-04-01-682499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国有自筹，出资比例为国有资金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

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的

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50936.54万元，工程概算42588.8546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26526.4053万元，

建设规模：项目为二类用地，项目总用地面积84.05亩，总建筑面积约8000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79600㎡，地

下建筑面积约400㎡。建设内容主要为建设车间及非生产用房，购置生物质制粒机、木材破碎机等设备，同时配套

绿化、道路等室外工程。项目建成后，可达成年产8万吨生物颗粒燃料的生产能力，建设地点：位于和孚镇重兆临

港工业区褚家湾单元，地块东侧为企业厂房，南侧为临港路，西侧为规划道路，北侧为坑塘。

2.2本次招标范围：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主要为综合楼、工业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建

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智能化、消防、部分公共部位装修、幕墙及门窗、亮化、景观、室外工程、基坑

围护、海绵城市、管网、标识标牌、绿建、节能等所有内容（具体以甲方指令为准）】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

、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 。其中，■建筑面积 80000 ㎡

。本次招标控制价23638.8378 万元。

2.3计划工期：550日历天（其中，设计周期为 30日历天，施工工期 520日历天） 。

2.4其他： 招标人根据项目需要自行增加 。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原因及适用条款）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

（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具备①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 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 资

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②“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

以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

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

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如为联合体，联合体单位总数不得超过2家，且必须是以上①和②两者

的联合，即由1家具备设计资质和1家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且必须以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为联合体

牵头人。本项目接受前期初步设计文件的单位参与本次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

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

建造师）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可兼任本项目施工负责人 ，■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联合体成员拟派项目负责人的须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国家注册一级建筑师执业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

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

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

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

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

本次投标；

■3.11本项目拒绝接受持临时建造师、建筑师注册证书的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一级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一级建筑师电子证书须符合《全国注

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使用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工作的通知》（注建〔2021〕2 号）的相关要求 。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 3 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

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

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

tp://ggzyjy.huzhou.gov.cn/）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请登录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

易主体登录”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4.4 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 。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 年 2 月 5 日 9 时 3 0 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易主体登录”，其他：/ 。

¨ 5.2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 采用评定分离， ■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投诉受理部门：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1388号金融中心9层-5

联 系 人：潘工

电 话：0572-3970852

邮      箱：   /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浔南新村三期三幢二单元三楼

联 系 人： 沈平红

电 话：0572-3065566

邮      箱：hzgsjzzx@163.com

9.技术支持

9.1注册咨询、技术服务电话：0572-2220028

9.2服务热线：0512-58188582

9.3 CA数字证书咨询请点击https://ggzy.zj.gov.cn/zhejiangnew/ca_system.html

10.远程不见面开标

10.1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招投标建设工程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

10.2 该方式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开标现场参与

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异议、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0.3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

布。

10.4 咨询电话：0572-3917537、0572-302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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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

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

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

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

本次投标；

■3.11本项目拒绝接受持临时建造师、建筑师注册证书的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一级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一级建筑师电子证书须符合《全国注

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使用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工作的通知》（注建〔2021〕2 号）的相关要求 。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 3 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

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

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

tp://ggzyjy.huzhou.gov.cn/）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请登录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

易主体登录”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4.4 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 。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 年 2 月 5 日 9 时 3 0 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易主体登录”，其他：/ 。

¨ 5.2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 采用评定分离， ■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投诉受理部门：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1388号金融中心9层-5

联 系 人：潘工

电 话：0572-3970852

邮      箱：   /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浔南新村三期三幢二单元三楼

联 系 人： 沈平红

电 话：0572-3065566

邮      箱：hzgsjzzx@163.com

9.技术支持

9.1注册咨询、技术服务电话：0572-2220028

9.2服务热线：0512-58188582

9.3 CA数字证书咨询请点击https://ggzy.zj.gov.cn/zhejiangnew/ca_system.html

10.远程不见面开标

10.1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招投标建设工程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

10.2 该方式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开标现场参与

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异议、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0.3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

布。

10.4 咨询电话：0572-3917537、0572-3023097。



1.招标条件

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已由湖州市南浔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 以 2512-33050

3-04-01-682499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国有自筹，出资比例为国有资金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

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的

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50936.54万元，工程概算42588.8546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26526.4053万元，

建设规模：项目为二类用地，项目总用地面积84.05亩，总建筑面积约8000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79600㎡，地

下建筑面积约400㎡。建设内容主要为建设车间及非生产用房，购置生物质制粒机、木材破碎机等设备，同时配套

绿化、道路等室外工程。项目建成后，可达成年产8万吨生物颗粒燃料的生产能力，建设地点：位于和孚镇重兆临

港工业区褚家湾单元，地块东侧为企业厂房，南侧为临港路，西侧为规划道路，北侧为坑塘。

2.2本次招标范围：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主要为综合楼、工业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建

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智能化、消防、部分公共部位装修、幕墙及门窗、亮化、景观、室外工程、基坑

围护、海绵城市、管网、标识标牌、绿建、节能等所有内容（具体以甲方指令为准）】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

、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 。其中，■建筑面积 80000 ㎡

。本次招标控制价23638.8378 万元。

2.3计划工期：550日历天（其中，设计周期为 30日历天，施工工期 520日历天） 。

2.4其他： 招标人根据项目需要自行增加 。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原因及适用条款）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

（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具备①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 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 资

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②“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

以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

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

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如为联合体，联合体单位总数不得超过2家，且必须是以上①和②两者

的联合，即由1家具备设计资质和1家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且必须以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为联合体

牵头人。本项目接受前期初步设计文件的单位参与本次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

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

建造师）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可兼任本项目施工负责人 ，■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联合体成员拟派项目负责人的须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国家注册一级建筑师执业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

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

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

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

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

本次投标；

■3.11本项目拒绝接受持临时建造师、建筑师注册证书的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一级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一级建筑师电子证书须符合《全国注

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使用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工作的通知》（注建〔2021〕2 号）的相关要求 。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 3 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

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

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

tp://ggzyjy.huzhou.gov.cn/）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请登录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

易主体登录”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4.4 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 。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 年 2 月 5 日 9 时 3 0 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易主体登录”，其他：/ 。

¨ 5.2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 采用评定分离， ■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投诉受理部门：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1388号金融中心9层-5

联 系 人：潘工

电 话：0572-3970852

邮      箱：   /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浔南新村三期三幢二单元三楼

联 系 人： 沈平红

电 话：0572-3065566

邮      箱：hzgsjzzx@163.com

9.技术支持

9.1注册咨询、技术服务电话：0572-2220028

9.2服务热线：0512-58188582

9.3 CA数字证书咨询请点击https://ggzy.zj.gov.cn/zhejiangnew/ca_system.html

10.远程不见面开标

10.1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招投标建设工程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

10.2 该方式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开标现场参与

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异议、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0.3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

布。

10.4 咨询电话：0572-3917537、0572-3023097。



1.招标条件

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已由湖州市南浔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 以 2512-33050

3-04-01-682499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国有自筹，出资比例为国有资金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

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的

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50936.54万元，工程概算42588.8546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26526.4053万元，

建设规模：项目为二类用地，项目总用地面积84.05亩，总建筑面积约8000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79600㎡，地

下建筑面积约400㎡。建设内容主要为建设车间及非生产用房，购置生物质制粒机、木材破碎机等设备，同时配套

绿化、道路等室外工程。项目建成后，可达成年产8万吨生物颗粒燃料的生产能力，建设地点：位于和孚镇重兆临

港工业区褚家湾单元，地块东侧为企业厂房，南侧为临港路，西侧为规划道路，北侧为坑塘。

2.2本次招标范围：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主要为综合楼、工业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建

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智能化、消防、部分公共部位装修、幕墙及门窗、亮化、景观、室外工程、基坑

围护、海绵城市、管网、标识标牌、绿建、节能等所有内容（具体以甲方指令为准）】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

、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 。其中，■建筑面积 80000 ㎡

。本次招标控制价23638.8378 万元。

2.3计划工期：550日历天（其中，设计周期为 30日历天，施工工期 520日历天） 。

2.4其他： 招标人根据项目需要自行增加 。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原因及适用条款）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

（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具备①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 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 资

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②“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

以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

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

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如为联合体，联合体单位总数不得超过2家，且必须是以上①和②两者

的联合，即由1家具备设计资质和1家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且必须以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为联合体

牵头人。本项目接受前期初步设计文件的单位参与本次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

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

建造师）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可兼任本项目施工负责人 ，■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联合体成员拟派项目负责人的须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国家注册一级建筑师执业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

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

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

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

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

本次投标；

■3.11本项目拒绝接受持临时建造师、建筑师注册证书的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一级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一级建筑师电子证书须符合《全国注

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使用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工作的通知》（注建〔2021〕2 号）的相关要求 。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 3 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

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

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

tp://ggzyjy.huzhou.gov.cn/）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请登录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

易主体登录”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4.4 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 。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 年 2 月 5 日 9 时 3 0 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易主体登录”，其他：/ 。

¨ 5.2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 采用评定分离， ■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投诉受理部门：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1388号金融中心9层-5

联 系 人：潘工

电 话：0572-3970852

邮      箱：   /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浔南新村三期三幢二单元三楼

联 系 人： 沈平红

电 话：0572-3065566

邮      箱：hzgsjzzx@163.com

9.技术支持

9.1注册咨询、技术服务电话：0572-2220028

9.2服务热线：0512-58188582

9.3 CA数字证书咨询请点击https://ggzy.zj.gov.cn/zhejiangnew/ca_system.html

10.远程不见面开标

10.1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招投标建设工程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

10.2 该方式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开标现场参与

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异议、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0.3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

布。

10.4 咨询电话：0572-3917537、0572-3023097。



1.招标条件

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已由湖州市南浔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 以 2512-33050

3-04-01-682499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国有自筹，出资比例为国有资金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

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的

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50936.54万元，工程概算42588.8546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26526.4053万元，

建设规模：项目为二类用地，项目总用地面积84.05亩，总建筑面积约8000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79600㎡，地

下建筑面积约400㎡。建设内容主要为建设车间及非生产用房，购置生物质制粒机、木材破碎机等设备，同时配套

绿化、道路等室外工程。项目建成后，可达成年产8万吨生物颗粒燃料的生产能力，建设地点：位于和孚镇重兆临

港工业区褚家湾单元，地块东侧为企业厂房，南侧为临港路，西侧为规划道路，北侧为坑塘。

2.2本次招标范围：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主要为综合楼、工业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建

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智能化、消防、部分公共部位装修、幕墙及门窗、亮化、景观、室外工程、基坑

围护、海绵城市、管网、标识标牌、绿建、节能等所有内容（具体以甲方指令为准）】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

、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 。其中，■建筑面积 80000 ㎡

。本次招标控制价23638.8378 万元。

2.3计划工期：550日历天（其中，设计周期为 30日历天，施工工期 520日历天） 。

2.4其他： 招标人根据项目需要自行增加 。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原因及适用条款）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

（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具备①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 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 资

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②“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

以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

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

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如为联合体，联合体单位总数不得超过2家，且必须是以上①和②两者

的联合，即由1家具备设计资质和1家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且必须以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为联合体

牵头人。本项目接受前期初步设计文件的单位参与本次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

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

建造师）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可兼任本项目施工负责人 ，■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联合体成员拟派项目负责人的须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国家注册一级建筑师执业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

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

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

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

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

本次投标；

■3.11本项目拒绝接受持临时建造师、建筑师注册证书的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一级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一级建筑师电子证书须符合《全国注

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使用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工作的通知》（注建〔2021〕2 号）的相关要求 。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 3 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

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

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

tp://ggzyjy.huzhou.gov.cn/）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请登录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

易主体登录”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4.4 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 。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 年 2 月 5 日 9 时 3 0 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易主体登录”，其他：/ 。

¨ 5.2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 采用评定分离， ■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投诉受理部门：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1388号金融中心9层-5

联 系 人：潘工

电 话：0572-3970852

邮      箱：   /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浔南新村三期三幢二单元三楼

联 系 人： 沈平红

电 话：0572-3065566

邮      箱：hzgsjzzx@163.com

9.技术支持

9.1注册咨询、技术服务电话：0572-2220028

9.2服务热线：0512-58188582

9.3 CA数字证书咨询请点击https://ggzy.zj.gov.cn/zhejiangnew/ca_system.html

10.远程不见面开标

10.1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招投标建设工程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

10.2 该方式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开标现场参与

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异议、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0.3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

布。

10.4 咨询电话：0572-3917537、0572-3023097。



1.招标条件

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已由湖州市南浔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 以 2512-33050

3-04-01-682499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国有自筹，出资比例为国有资金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

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的

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50936.54万元，工程概算42588.8546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26526.4053万元，

建设规模：项目为二类用地，项目总用地面积84.05亩，总建筑面积约8000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79600㎡，地

下建筑面积约400㎡。建设内容主要为建设车间及非生产用房，购置生物质制粒机、木材破碎机等设备，同时配套

绿化、道路等室外工程。项目建成后，可达成年产8万吨生物颗粒燃料的生产能力，建设地点：位于和孚镇重兆临

港工业区褚家湾单元，地块东侧为企业厂房，南侧为临港路，西侧为规划道路，北侧为坑塘。

2.2本次招标范围：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主要为综合楼、工业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建

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智能化、消防、部分公共部位装修、幕墙及门窗、亮化、景观、室外工程、基坑

围护、海绵城市、管网、标识标牌、绿建、节能等所有内容（具体以甲方指令为准）】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

、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 。其中，■建筑面积 80000 ㎡

。本次招标控制价23638.8378 万元。

2.3计划工期：550日历天（其中，设计周期为 30日历天，施工工期 520日历天） 。

2.4其他： 招标人根据项目需要自行增加 。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原因及适用条款）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

（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具备①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 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 资

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②“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

以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

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

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如为联合体，联合体单位总数不得超过2家，且必须是以上①和②两者

的联合，即由1家具备设计资质和1家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且必须以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为联合体

牵头人。本项目接受前期初步设计文件的单位参与本次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

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

建造师）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可兼任本项目施工负责人 ，■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联合体成员拟派项目负责人的须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国家注册一级建筑师执业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

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

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

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

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

本次投标；

■3.11本项目拒绝接受持临时建造师、建筑师注册证书的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一级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一级建筑师电子证书须符合《全国注

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使用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工作的通知》（注建〔2021〕2 号）的相关要求 。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 3 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

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

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

tp://ggzyjy.huzhou.gov.cn/）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请登录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

易主体登录”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4.4 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 。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 年 2 月 5 日 9 时 3 0 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易主体登录”，其他：/ 。

¨ 5.2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 采用评定分离， ■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投诉受理部门：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1388号金融中心9层-5

联 系 人：潘工

电 话：0572-3970852

邮      箱：   /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浔南新村三期三幢二单元三楼

联 系 人： 沈平红

电 话：0572-3065566

邮      箱：hzgsjzzx@163.com

9.技术支持

9.1注册咨询、技术服务电话：0572-2220028

9.2服务热线：0512-58188582

9.3 CA数字证书咨询请点击https://ggzy.zj.gov.cn/zhejiangnew/ca_system.html

10.远程不见面开标

10.1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招投标建设工程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

10.2 该方式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开标现场参与

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异议、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0.3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

布。

10.4 咨询电话：0572-3917537、0572-3023097。



1.招标条件

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已由湖州市南浔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 以 2512-33050

3-04-01-682499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国有自筹，出资比例为国有资金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

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的

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50936.54万元，工程概算42588.8546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26526.4053万元，

建设规模：项目为二类用地，项目总用地面积84.05亩，总建筑面积约8000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79600㎡，地

下建筑面积约400㎡。建设内容主要为建设车间及非生产用房，购置生物质制粒机、木材破碎机等设备，同时配套

绿化、道路等室外工程。项目建成后，可达成年产8万吨生物颗粒燃料的生产能力，建设地点：位于和孚镇重兆临

港工业区褚家湾单元，地块东侧为企业厂房，南侧为临港路，西侧为规划道路，北侧为坑塘。

2.2本次招标范围：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主要为综合楼、工业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建

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智能化、消防、部分公共部位装修、幕墙及门窗、亮化、景观、室外工程、基坑

围护、海绵城市、管网、标识标牌、绿建、节能等所有内容（具体以甲方指令为准）】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

、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 。其中，■建筑面积 80000 ㎡

。本次招标控制价23638.8378 万元。

2.3计划工期：550日历天（其中，设计周期为 30日历天，施工工期 520日历天） 。

2.4其他： 招标人根据项目需要自行增加 。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原因及适用条款）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

（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具备①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 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 资

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②“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

以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

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

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如为联合体，联合体单位总数不得超过2家，且必须是以上①和②两者

的联合，即由1家具备设计资质和1家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且必须以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为联合体

牵头人。本项目接受前期初步设计文件的单位参与本次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

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

建造师）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可兼任本项目施工负责人 ，■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联合体成员拟派项目负责人的须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国家注册一级建筑师执业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

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

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

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

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

本次投标；

■3.11本项目拒绝接受持临时建造师、建筑师注册证书的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一级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一级建筑师电子证书须符合《全国注

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使用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工作的通知》（注建〔2021〕2 号）的相关要求 。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 3 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

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

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

tp://ggzyjy.huzhou.gov.cn/）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请登录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

易主体登录”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4.4 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 。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 年 2 月 5 日 9 时 3 0 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易主体登录”，其他：/ 。

¨ 5.2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 采用评定分离， ■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投诉受理部门：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1388号金融中心9层-5

联 系 人：潘工

电 话：0572-3970852

邮      箱：   /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浔南新村三期三幢二单元三楼

联 系 人： 沈平红

电 话：0572-3065566

邮      箱：hzgsjzzx@163.com

9.技术支持

9.1注册咨询、技术服务电话：0572-2220028

9.2服务热线：0512-58188582

9.3 CA数字证书咨询请点击https://ggzy.zj.gov.cn/zhejiangnew/ca_system.html

10.远程不见面开标

10.1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招投标建设工程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

10.2 该方式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开标现场参与

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异议、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0.3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

布。

10.4 咨询电话：0572-3917537、0572-3023097。



1.招标条件

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已由湖州市南浔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 以 2512-33050

3-04-01-682499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国有自筹，出资比例为国有资金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

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的

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50936.54万元，工程概算42588.8546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26526.4053万元，

建设规模：项目为二类用地，项目总用地面积84.05亩，总建筑面积约8000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79600㎡，地

下建筑面积约400㎡。建设内容主要为建设车间及非生产用房，购置生物质制粒机、木材破碎机等设备，同时配套

绿化、道路等室外工程。项目建成后，可达成年产8万吨生物颗粒燃料的生产能力，建设地点：位于和孚镇重兆临

港工业区褚家湾单元，地块东侧为企业厂房，南侧为临港路，西侧为规划道路，北侧为坑塘。

2.2本次招标范围：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主要为综合楼、工业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建

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智能化、消防、部分公共部位装修、幕墙及门窗、亮化、景观、室外工程、基坑

围护、海绵城市、管网、标识标牌、绿建、节能等所有内容（具体以甲方指令为准）】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

、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 。其中，■建筑面积 80000 ㎡

。本次招标控制价23638.8378 万元。

2.3计划工期：550日历天（其中，设计周期为 30日历天，施工工期 520日历天） 。

2.4其他： 招标人根据项目需要自行增加 。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原因及适用条款）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

（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具备①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 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 资

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②“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

以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

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

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如为联合体，联合体单位总数不得超过2家，且必须是以上①和②两者

的联合，即由1家具备设计资质和1家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且必须以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为联合体

牵头人。本项目接受前期初步设计文件的单位参与本次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

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

建造师）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可兼任本项目施工负责人 ，■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联合体成员拟派项目负责人的须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国家注册一级建筑师执业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

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

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

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

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

本次投标；

■3.11本项目拒绝接受持临时建造师、建筑师注册证书的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一级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一级建筑师电子证书须符合《全国注

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使用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工作的通知》（注建〔2021〕2 号）的相关要求 。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 3 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

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

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

tp://ggzyjy.huzhou.gov.cn/）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请登录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

易主体登录”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4.4 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 。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 年 2 月 5 日 9 时 3 0 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易主体登录”，其他：/ 。

¨ 5.2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 采用评定分离， ■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投诉受理部门：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1388号金融中心9层-5

联 系 人：潘工

电 话：0572-3970852

邮      箱：   /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浔南新村三期三幢二单元三楼

联 系 人： 沈平红

电 话：0572-3065566

邮      箱：hzgsjzzx@163.com

9.技术支持

9.1注册咨询、技术服务电话：0572-2220028

9.2服务热线：0512-58188582

9.3 CA数字证书咨询请点击https://ggzy.zj.gov.cn/zhejiangnew/ca_system.html

10.远程不见面开标

10.1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招投标建设工程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

10.2 该方式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开标现场参与

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异议、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0.3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

布。

10.4 咨询电话：0572-3917537、0572-3023097。



1.招标条件

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已由湖州市南浔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 以 2512-33050

3-04-01-682499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国有自筹，出资比例为国有资金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

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南浔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生物颗粒燃料项目的

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50936.54万元，工程概算42588.8546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26526.4053万元，

建设规模：项目为二类用地，项目总用地面积84.05亩，总建筑面积约8000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79600㎡，地

下建筑面积约400㎡。建设内容主要为建设车间及非生产用房，购置生物质制粒机、木材破碎机等设备，同时配套

绿化、道路等室外工程。项目建成后，可达成年产8万吨生物颗粒燃料的生产能力，建设地点：位于和孚镇重兆临

港工业区褚家湾单元，地块东侧为企业厂房，南侧为临港路，西侧为规划道路，北侧为坑塘。

2.2本次招标范围：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主要为综合楼、工业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建

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智能化、消防、部分公共部位装修、幕墙及门窗、亮化、景观、室外工程、基坑

围护、海绵城市、管网、标识标牌、绿建、节能等所有内容（具体以甲方指令为准）】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

、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 。其中，■建筑面积 80000 ㎡

。本次招标控制价23638.8378 万元。

2.3计划工期：550日历天（其中，设计周期为 30日历天，施工工期 520日历天） 。

2.4其他： 招标人根据项目需要自行增加 。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原因及适用条款）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

（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具备①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 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 资

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②“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

以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

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

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如为联合体，联合体单位总数不得超过2家，且必须是以上①和②两者

的联合，即由1家具备设计资质和1家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且必须以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为联合体

牵头人。本项目接受前期初步设计文件的单位参与本次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

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

建造师）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可兼任本项目施工负责人 ，■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联合体成员拟派项目负责人的须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国家注册一级建筑师执业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

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

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

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

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

本次投标；

■3.11本项目拒绝接受持临时建造师、建筑师注册证书的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一级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一级建筑师电子证书须符合《全国注

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使用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工作的通知》（注建〔2021〕2 号）的相关要求 。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 3 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

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

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 2 月 5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

tp://ggzyjy.huzhou.gov.cn/）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请登录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

易主体登录”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4.4 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 。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 年 2 月 5 日 9 时 3 0 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huzhou.gov.cn/）—“交易主体登录”，其他：/ 。

¨ 5.2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 采用评定分离， ■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投诉受理部门：湖州市南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800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910023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兴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1388号金融中心9层-5

联 系 人：潘工

电 话：0572-3970852

邮      箱：   /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浔南新村三期三幢二单元三楼

联 系 人： 沈平红

电 话：0572-3065566

邮      箱：hzgsjzzx@163.com

9.技术支持

9.1注册咨询、技术服务电话：0572-2220028

9.2服务热线：0512-58188582

9.3 CA数字证书咨询请点击https://ggzy.zj.gov.cn/zhejiangnew/ca_system.html

10.远程不见面开标

10.1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招投标建设工程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

10.2 该方式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开标现场参与

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异议、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0.3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

布。

10.4 咨询电话：0572-3917537、0572-302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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